转账协议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乙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经协商，就甲方对账后应收账款—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金额59446.35元转入乙方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1. 乙方同意接收甲方的应收账款—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金额59446.35元。
2. 本协议自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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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





